
威海市海洋产业人才团队支持计划项目

中期评估及终期验收办法

威发改发〔2020〕50 号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威海市蓝色产业领军人才团队支撑计

划”“威海市海洋产业人才团队支持计划”项目中期评估及

终期验收工作，提高人才引进、项目实施效益，根据《威海

市蓝色产业领军人才团队支撑计划实施办法（试行）》（威

组发〔2014〕8 号）和《威海市海洋产业人才团队支持计划

实施办法》（威发改发〔2018〕263 号）等有关规定，制定

本办法。

第二条 威海市蓝色产业领军人才团队支撑计划项目、

威海市海洋产业人才团队支持计划项目适用于本办法。

第三条 原则上项目管理期为 4 年。

第四条 项目评估、验收工作坚持从严从实、公平公正、

科学客观的原则。

第二章 中期评估条件及组织实施

第五条 中期评估条件

项目中期评估需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一）已完成投资不低于申报书确定的投资总额的 40%；

（二）项目实施单位对已下达的财政资金进行了专款专

账管理；



（三）项目产品进入中试环节；

（四）完成申报书中确定的中期评估任务目标；

（五）项目实施单位无不良信用记录。

第六条 中期评估组织实施

项目中期评估按以下步骤开展：

（一）项目实施单位聘请具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对项

目进行专项审计，出具专项审计报告，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

容：

1.对项目获得的财政资金（领军人才津贴、科研补助、

项目建设扶持资金等）使用情况、专款专账管理情况等进行

审计；

2.对项目实施单位自筹资金管理、使用情况进行审计；

3.对项目整体资金投入情况进行审计。

（二）项目实施单位要结合申报书所确定的内容，逐一

对照落实以下内容，并编制“中期评估自查报告”，包括：

1.项目人才引进、培养目标完成情况（领军人才工作情

况、人才团队在项目实施单位工作时间、人才团队科研攻关

对项目促进作用、人才培养情况等）；

2.项目技术目标完成情况（技术优势、自主知识产权、

专利市场预期等）；

3.项目土建工程建设情况；

4.生产设备购置安装情况；

5.研发设备购置安装情况；

6.科技创新平台建设情况；



7.项目资金管理使用情况（须附专项审计报告）；

8.实施成效（项目实施单位保障能力情况、中期评估阶

段所取得的经济社会效益等）；

9.项目实施中存在的问题、重大变更、原因分析、应对

措施等；

10.项目证明材料（项目申报书、项目资金批复文件、

项目建设招标文件及合同、项目设备招标文件及合同、团队

成员工作合同、团队成员工作时间证明、已获专利、已获科

学技术奖励、已获科技成果鉴定、项目建设相关图片资料等、

其他证明材料）；

11.证明材料真实性保证书。

（三）如无特殊原因，原则上由项目申报区市发改（经

发）部门受理“中期评估自查报告”，并会同区市组织、财

政部门对自查报告情况进行实地核查。核查后，区市发展改

革（经发）部门应对“中期评估自查报告”提出修改意见建

议，出具初步审查意见，上报威海市发展和改革委。

市管（市属）企业向市主管部门提交评估申请及自查报

告。由市主管部门实地核查并出具初步审查意见，报威海市

发展和改革委。

（四）威海市发展和改革委联合威海市委组织部、威海

市财政局，对项目进行中期评估，出具评估意见。项目实施

单位人员不得作为聘请专家。

第七条 中期评估结果等次

中期评估意见分“良好”“中等”“较差”3 个等次：



“良好”，项目完成中期评估阶段目标，人才团队与项

目贴合紧密、促进作用较大，产品进入中试阶段，项目实施

单位具备良好的保障能力，预计能够按期完成总体目标任

务。

“中等”，项目部分完成中期评估阶段目标，人才团队

取得一定的研发成果，产品即将进入中试阶段，项目实施单

位需进一步落实保障条件。

“较差”，项目未实现、无法实现、偏离申报书所确定

的目标、任务，项目单位不能提供后续的保障条件。

第八条 中期评估结果适用

（一）管理期内申请评估项目适用以下结果：

1.“良好”等次项目，由财政部门按规定拨付资金。

2.“中等”等次项目，由申报区市发改（经发）部门按

照评估意见，督促项目单位限期整改，由威海市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进行复核。复核结果能够满足评估意见要求的，由财

政部门按规定拨付资金；不能满足评估意见要求的取消计划

人才称号，终止计划资金支持。

3.“较差”等次项目，取消计划人才称号，终止计划资

金支持。

（二）管理期内未进行中期评估的项目，取消计划人才

称号，终止计划资金支持。管理期内仅通过中期评估的项目，

须在管理期后的 1 年内，完成终期验收。

第三章 终期验收条件及组织实施

第九条 终期验收条件



项目终期验收需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一）已实现申报书中所确定人才引进、人才培养等目

标；

（二）已按申报书确定的内容，实现了项目建设规模和

内容，相关指标能够满足生产要求；

（三）主要工艺设备及配套设施负荷联动试车合格，能

够生产出符合申报书所确定指标的产品，并已实现产业化；

（四）能够达到环境保护、节能减排、安全生产、消防、

职业卫生等国家有关标准规定；

（五）已完成投资不得低于申报书所确定的项目投资总

额的 90%；

（六）项目管理规范，资料齐全；

（七）项目实施单位无不良信用记录；

（八）项目相关内容调整若经批复，按批复文件执行。

第十条 终期验收组织实施

项目终期评估需按以下步骤依次开展：

（一）项目实施单位聘请具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编制

项目竣工决算报告。

（二）项目实施单位要结合申报书所确定的内容，逐一

对照落实以下内容，编制“项目验收自查报告”，包括：

1.项目人才引进培养目标完成情况（领军人才工作情

况、人才团队在项目实施单位工作时间、人才团队科研攻关

对项目促进作用、人才培养情况）；

2.项目技术目标完成情况（技术优势、自主知识产权、



市场预期）；

3.项目土建工程建设情况；

4.生产设备购置安装情况；

5.研发设备购置安装情况；

6.科技创新平台建设情况；

7.项目资金管理使用情况（需附专项审计报告）；

8.实施成效（项目实施单位保障能力情况、中期评估阶

段所取得的经济社会效益）；

9.项目实施中存在的问题、重大变更、原因分析、应对

措施等；

10.项目申报书、项目决算报告、项目资金批复文件、

项目建设招标文件及合同、项目设备招标文件及合同、团队

成员工作合同、团队成员工作时间证明、已获专利、已获科

学技术奖励、已获科技成果鉴定、项目建设相关图片资料；

11.项目实施期间签订的相关合作协议、产品销售等合

同；

12.其他证明材料；

13.证明材料真实性保证书。

（三）如无特殊原因，原则上由项目申报区市发改（经

发）部门受理“终期验收报告”，并会同区市组织、财政部

门对自查报告情况进行实地核查。核查后，区市发展改革（经

发）部门应对“项目验收自查报告”未尽事宜、不详之处提

出修改意见，并出具初步审查意见，上报威海市发展和改革

委。



市管（市属）企业向市主管部门提交终期验收申请及自

查报告。由市主管部门实地核查并出具初步审查意见，转报

威海市发展和改革委。

（四）威海市发展和改革委联合威海市委组织部、威海

市财政局，对项目进行终期验收，出具验收意见。项目实施

单位人员不得作为聘请专家。

第十一条 终期验收结果等次

终期验收专家意见分“良好”“中等”“较差”3 个等

次：

“良好”，项目能够完成申报书中所确定的各项目标，

人才团队与项目贴合紧密、促进作用较大，已经实现产业化，

经济社会效益较好。

“中等”，项目能够完成部分中期评估阶段目标，人才

团队取得一定的科研成果，尚未进入产业化实施阶段，项目

实施单位需进一步落实保障条件。

“较差”，项目未实现、无法实现、偏离申报书所确定

的目标、任务，项目单位不能提供后续的保障条件。

第十二条 验收结果适用

（一）管理期内申报验收项目适用以下结果：

1.“良好”等次项目，由财政部门按规定拨付中期扶持

资金。

2.“中等”等次项目，由申报区市发改（经发）部门或

项目实施单位主管部门根据评估意见，督促项目单位限期整

改，由威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进行复核。复核能够满足评



估意见要求的，由财政部门按规定拨付资金；不能满足评估

意见要求的取消计划人才称号，终止计划资金支持。

3.“较差”等次项目，取消计划人才称号，终止计划资

金支持。

（二）超过管理期 1 年且未进行终期验收的项目，取消

计划人才称号，终止计划资金支持。超过管理期进行验收的

项目，获“中等”及以下等次的，取消计划人才称号，终止

计划资金支持。

第四章 责任追究

第十三条 项目实施单位须如实提供相关材料，对项目

的真实性负责。对弄虚作假、恶意套取资金的项目单位，终

止资金支持并追回已支持资金，取消蓝色产业相关领域专项

申报资格，依法依规追究责任，列入项目实施单位信用记录。

第十四条 所有参与评估、验收相关工作的第三方机构

均须履行保密责任，未经委托方许可，不得泄露评估验收工

作相关内容，以及被评估验收单位的有关资料和信息，不得

弄虚作假，如存在违法违纪行为，须承担相应责任，并禁止

参与评估验收工作。

第十五条 受客观条件限制，难以推进、不能实现产业

化的项目，已拨付使用的资金经第三方机构审计，用途合规

不再回收；用途不合规的，按有关规定予以追回。

第十六条 受客观条件限制，难以推进、不能实现产业

化的项目，领军人才保留人才资格和称号，不再享受本计划

资金支持。



第十七条 领军人才不履行工作合同规定的义务和承

诺，或存在弄虚作假、谎报成果、违规使用资金等违法违纪

行为的，取消领军人才资格，情节严重的按规定追回所支持

资金。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 2020 年 3 月 22 日起施行，有效期

至 2025 年 3 月 21 日。

第十九条 本办法编制年度 2019 年不计入项目管理期

内。


